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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和中国教育装备协会教育信息化装备分会联合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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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读写学习灯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源电压不超过 250 V的儿童青少年读写学习用灯具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以及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运，并描述了对应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在家庭、学校、图书馆、实验室及类似场所学习场景，使用人群为儿童青少年，对照

明健康要求较高的读写学习用灯具，如台灯（包含夹式台灯）、落地灯(全屋照明、局部照明)及学习用

局部照明用固定式灯具。

本文件适用于交流供电的灯具，也适用于带充电装置或以USB接口供电的灯具。

婴幼儿使用的灯具也可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5296.1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1部分：总则

GB/T 9473-2022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

GB/T 7000.1 灯具 第 1 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T 7000.201 灯具 第 2-1 部分：特殊要求 固定式通用灯具

GB/T 7000.204 灯具 第 2-4 部分：特殊要求 可移式通用灯具

GB/T 10682-2010 双端荧光灯 性能要求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第 1 部分：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17743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20145 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性

GB/T 31275 照明设备对人体电磁辐射的评价

GB/T 35774 运输包装件性能测试规范

GB/T 39394 LED灯、LED灯具和 LED模块的测试方法

GB/Z 39942 应用 GB/T 20145 评价光源和灯具的蓝光危害

GB 40070 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

GB/T 42064 普通照明用设备 闪烁特性 光闪烁计测试法

GB/T 44441-2024 LED照明产品视觉健康舒适度测试

GB/Z 45064 普通照明用设备 频闪效应 客观试验方法

GB/T 45515-2025 消费品质量分级 照明产品

QB/T 5208-2017 白光光源显色性评价方法

QB/T 5533-2020 教室照明灯具

3 术语和定义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0DF2F72AE313403DE06397BE0A0A87C4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0DF2F72AE30C403DE06397BE0A0A87C4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F638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113142E3FD04B65E05397BE0A0A5AB9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D4BEFFF4EA2AB241E05397BE0A0AF581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24CD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B4C25880C4041CB3E05397BE0A0A92D0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BBE32B661B7E8FC8E05397BE0A0AB906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208E903AB69679F3E06397BE0A0AB2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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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7000.1、GB/T 9473-2022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颜色保真指数 colour fidelity index
Rf

对于规定的一组 99 种试验色样的特殊颜色保真指数 Rfces,i的平均值。

[来源：QB/T 5208-2017，3.2]

4 技术要求

4.1 基本安全

灯具应符合 GB/T 7000.1、GB/T 7000.201 或 GB/T 7000.204、GB 17625.1、GB/T 17743、GB/T 31275

的要求。

4.2 视网膜蓝光危害

LED灯具视网膜蓝光危害应符合 GB 40070 评估为 RG0(无风险)。

4.3 光生物安全

LED灯具视网膜蓝光危害应符合 GB/T 20145 评估为无危险类。

4.4 闪烁

按 GB/T 42064 的规定测得的 和 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注 1： 为通过光闪烁计测得的被测设备在不施加电压波动条件下的照度闪烁指标。

注 2： 是指通过光闪烁计测得的被测设备在施加电压波动条件下的照度闪烁指标。

表 1 闪烁限值要求

等级 闪烁限值

1 0.4

2 1

4.5 频闪效应

按 GB/Z 45064 的规定测得的 SVM 值应不大于 0.4。

4.6 相关色温及色容差

灯具实测相关色温应不小于 3 300 K，且不大于 5 300 K。
色坐标距离指定色温所对应目标色坐标值的色匹配标准偏差（色容差 SDCM）不应超过 5。

灯具产品资料中明示色品坐标，色容差则依据 GB/T 9473-2022 中 6.5 规定的方法计算。

灯具产品资料中未明示色品坐标，色容差依据 GB/T 10682-2010 中附录 D规定的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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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显色指数

一般显色指数 Ra的初始值应应不低于 90，且不低于标称值 3 个数值。R9应大于 50。

4.8 颜色保真指数

颜色保真指数应不低于 90。

4.9 照度及照度均匀度

台灯、落地灯、学习用局部照明固定式灯具应符合下列要求：

在制造商声称的正常工作位置以及适合读写作业挡位或范围内，中心区域最小水平照度应不小于

500 lx，总区域最小照度水平应不小于 250 lx，且最大水平照度应不超过 2 500 lx。中心区域照度均匀

度应不大于 3，总区域照度均匀度应不大于 7。

在制造商声称的正常工作位置以及适合应用于视觉显示终端的档位或范围内，中心区域最小水平照

度应不小于 150 lx，且最大水平照度不应超过 300 lx。

4.10 遮光性及防眩光

台灯、局部照明用落地灯应具有遮光性，没有过度的眩光。对于正常工作位置的出光口面相对于桌

面高度不超过 750 mm 的灯具，当人处于坐姿的位置时，人眼观察到的所有发光部件的表面亮度应不

大于 2 000 cd/m2
。

全屋照明用落地灯、学习用局部照明固定式灯具，在点亮全部光源时，在 65°、75°和 85°的平

均亮度不应高于 4 500 cd/m2
。

4.11 噪声

在正常工作及待机状态时，测得的噪声不应大于 23 dB（A）。

4.12 视觉舒适度（VICO）

视觉舒适度宜小于 2.0。

4.13 控制便捷性

对于宣称智能型灯具，应具备一种入座感应、延时关灯或定时提醒功能。

对于可调光/调色灯具，应具有进入读写作业状态的便捷操作方式。

便捷操作方式示例：开机默认、设置单独的操作键等其他通过一步操作即可完成的方式。

对于可调光/调色灯具，控制键距离作业面垂直高度超过 500 mm 的应具有非接触式控制功能（包

括但不限于 APP、遥控器等）。

5 试验方法

5.1 基本安全

按照 GB/T 7000.1、GB/T 7000.201 或 GB/T 7000.204、GB 17625.1、GB/T 17743、GB/T 31275 中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2 视网膜蓝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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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GB/Z 39942 中的规定测量视网膜蓝光危害。

5.3 光生物安全

按 GB/T 20145 中的规定测量光生物安全性。

5.4 闪烁

按 GB/T 42064 中的规定测量 和 。

5.5 频闪效应

按 GB/Z 45064 中的规定测量 SVM。

5.6 相关色温及色容差

按照 GB/T 39394 中的规定测试色温及色容差。

5.7 显色指数

按照 GB/T 39394 中的规定测试显色指数。

5.8 颜色保真指数

按照 QB/T 5208-2017 中 4.3.5 规定的方法测试颜色保真指数。

5.9 照度及照度均匀度

按照 GB/T 9473-2022 中 6.4.2 规定的方法测试照度及照度均匀度。

5.10 遮光性及防眩光

台灯、局部照明用落地灯，按照 GB/T 9473-2022 中 6.4.1 规定的方法测试表面亮度。

全屋照明用落地灯、学习用局部照明固定式灯具按照 GB/T 45515-2025 中表 K.1 规定的方法测试

平均亮度值。

5.11 噪声

按照 GB/T 9473-2022 中 6.11 规定的方法测试噪声。

5.12 视觉舒适度

按照 GB/T 44441-2024 中 6.3 规定的方法测试视觉舒适度。

5.13 控制便捷性

目视及手工确认。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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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具应根据本文件测试，并经检测合格后，方能批量生产。

6.2 检验说明

每台灯具须经生产厂质量部门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并应附有质量检验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和保修

单。

6.3 检验分类

灯具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4 出厂检验

6.4.1 产品出厂检验的必检项目

产品出厂检验的必检项目见表2序号13中的内容。

表2 出厂检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1 基本安全 4.1 5.1

2 视网膜蓝光危害 4.2 5.2

3 光生物安全 4.3 5.3

4 闪烁 4.4 5.4

5 频闪效应 4.5 5.5

6 相关色温及色容差 4.6 5.6

7 显色指数 4.7 5.7

8 颜色保真指数 4.8 5.8

9 照度及照度均匀度 4.9 5.9

10 遮光性及防眩光 4.10 5.10

11 噪声 4.11 5.11

12 视觉舒适度 4.12 5.12

13 控制便捷性 4.13 5.13

6.4.2 产品出厂检验的抽检项目

6.4.2.1 产品出厂抽检项目见表2序号7、9中的内容。

6.4.2.2 产品出厂检验的抽样按GB/T 2828.1检查的批量、抽样方案、检查水平及合格质量水平，由生

产厂和订货方共同商定。

6.4.3 订货要求

订货方在必要时可根据表2提出6.4.1及6.4.2以外的项目作为抽检的要求。

6.4.4 检验样品处理

经出厂检验后，凡合格的样品可作为合格产品交付订货方，经型式检验的样品，一律不能作为合格

产品交付订货方。

6.5 型式试验



T/JYBZ XXX—202X

6

6.5.1 灯具在下列情况之一则应进行型式检验。

a) 试制的新产品；

b) 间隔半年以上再生产时；

c) 连续生产的产品每年不少于1次；

d) 当产品在设计、工艺、材料等有重大改变时。

6.5.2 型式检验应包括本文件和GB/T 7000.201（适用时）、GB/T 7000.204（适用时）中所规定的所

有试验项目。

6.5.3 型式检验采用的抽样方案按GB/T 2829判别水平Ⅰ的二次抽样方案、判别水平、样本大小，不合

格质量水平见表3。安全要求均为致命缺陷，若有一项不合格即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表3 型式试验抽样方案

判别水平
抽样方案

二次抽样
样本大小

不合格质量水平

A类
RQL=30

B类
RQL=50

C类
RQL=65

判别水平
第一次 n1=4

Ac Re Ac Re Ac Re
0 2 0 3 1 3

第二次 n2=4 1 2 3 4 4 5

6.5.4 型式检验的周期由生产厂自行确定，必须符合6.5的规定，型式检验的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

产品中随机抽取。

6.5.5 若型式检验合格，则本周期生产的该代表组的产品经验收检查合格的批次作为合格的产品可以

入库或出厂，若入库超过两年再出厂，则必须重新进行交收检验。

6.5.6 本次型式检验结束前，供货方质量检验部门或订货方可参照上次型式检验结果验收产品，但必

须以本次型式检验结果为准。

6.5.7 根据订货方的要求，供货方应提供一年内完整的型式检验报告。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7.1.1 灯具的标志和说明可以是铭牌、包装物和产品使用说明等。

7.1.2 标志和说明的内容应符合GB/T 7000.1、GB/T 7000.201（适用时）、GB/T 7000.204（适用时）

以及GB/T 5296.1的规定。

7.2 包装

灯具的包装应符合GB/T 35774的相关要求。

7.3 运输和贮存

7.3.1 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应防止遭受剧烈的碰撞和摔跌，避免雨雪淋湿和化学物品侵蚀。

7.3.2 贮存产品的场所应通风、干燥，周边无易燃、易爆的物品，周围无强磁场、无强烈的机械振动、

冲击，空气中无酸碱或其它腐蚀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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